
 

 

名　　稱：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保障職業災害勞工之權益，加強職業災害之預防，促進就業安全及經濟

發展，爰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第 二 章  經費來源、用途、管理及監督

 

第 3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勞工保險基金職業災害保險收支結餘提撥專款，作為加

強辦理職業災害預防及補助參加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勞工之用，不受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其會計業務應單獨辦理。

前項專款，除循預算程序由勞工保險基金職業災害保險收支結餘一次提撥

之金額外，並按年由上年度收支結餘提撥百分之四十以上，百分之六十以

下之金額。

 

第 4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專款預算，作為補助未加入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

勞工之用，其會計業務應單獨辦理。

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所處之罰鍰，應撥入前項專款。

 

第 5 條

前二條專款之收支、管理及審核事項，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辦

理，並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負責監督及審議。

勞工保險機構辦理本法規定各項業務所需費用，由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

八條規定編列之預算支應。

 

第 6 條

未加入勞工保險而遭遇職業災害之勞工，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予以補

償時，得比照勞工保險條例之標準，按最低投保薪資申請職業災害失能、

死亡補助。

前項補助，應扣除雇主已支付之補償金額。



依第一項申請失能補助者，其遺存障害須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

一等級至第十等級規定之項目及給付標準。

雇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給予職業災害補償時，第一項之補助得予抵充。

 

第 7 條

勞工因職業災害所致之損害，雇主應負賠償責任。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

，不在此限。

 

第 8 條

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於本法施行後遭遇職業災害，得

向勞工保險局申請下列補助：

一、罹患職業疾病，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經請領勞工保險各項職業

    災害給付後，得請領生活津貼。

二、因職業災害致遺存障害，喪失部分或全部工作能力，符合勞工保險失

    能給付標準表第一等級至第七等級規定之項目，得請領失能生活津貼

    。

三、發生職業災害後，參加職業訓練期間，未請領訓練補助津貼或前二款

    之生活津貼，得請領生活津貼。

四、因職業災害致遺存障害，必需使用輔助器具，且未依其他法令規定領

    取器具補助，得請領器具補助。

五、因職業災害致喪失全部或部分生活自理能力，確需他人照顧，且未依

    其他法令規定領取有關補助，得請領看護補助。

六、因職業災害死亡，得給予其家屬必要之補助。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有關職業災害勞工之補助。

勞工保險效力終止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罹患職業疾病，且

該職業疾病係於保險有效期間所致，且未請領勞工保險給付及不能繼續從

事工作者，得請領生活津貼。

請領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及前項之補助，合計以五年為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補助之條件、標準、申請程序及核發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 9 條

未加入勞工保險之勞工，於本法施行後遭遇職業災害，符合前條第一項各

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補助。

請領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之補助，合計以三年為限。

第一項補助之條件、標準、申請程序及核發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為加強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災害勞工之重建，事業單位、職業訓練機構及

相關團體辦理下列事項，得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補助：

一、職業災害之研究。



二、職業疾病之防治。

三、職業疾病醫師及職業衛生護理人員之培訓。

四、安全衛生設施之改善與管理制度之建立及機械本質安全化制度之推動

    。

五、勞工安全衛生之教育訓練及宣導。

六、職業災害勞工之職業重建。

七、職業災害勞工之職業輔導評量。

八、其他與職業災害預防及職業重建有關之事項。

前項補助之條件、標準與申請程序及核發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三 章  職業疾病認定及鑑定

 

第 11 條

勞工疑有職業疾病，應經醫師診斷。勞工或雇主對於職業疾病診斷有異議

時，得檢附有關資料，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認定。

 

第 12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為認定職業疾病，確保罹患職業疾病勞工之權

益，得設置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

前項職業疾病認定委員會之組織、認定程序及會議，準用第十四條至第十

六條之規定。

 

第 13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對於職業疾病認定有困難及勞工或雇主對於直

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認定職業疾病之結果有異議，或勞工保險機構於

審定職業疾病認有必要時，得檢附有關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鑑定。

 

第 14 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鑑定職業疾病，確保罹患職業疾病勞工之權益，應設職業

疾病鑑定委員會（以下簡稱鑑定委員會）。

鑑定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下列人員組成之

，並指定委員一人為主任委員：

一、中央主管機關代表二人。

二、行政院衛生署代表一人。

三、職業疾病專門醫師八人至十二人。

四、職業安全衛生專家一人。

五、法律專家一人。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 15 條



鑑定委員會應有委員超過二分之一出席，且出席委員中職業疾病專門醫師

應超過二分之一，始得開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為提供職業疾病

相關資料，鑑定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委請有關醫學會提供資料或於開會時

派員列席。

鑑定委員會開會時，得視案情需要，另邀請專家、有關人員或機關代表一

併列席。

 

第 16 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職業疾病鑑定之申請案件時，應即將有關資料送請鑑定

委員會委員作書面審查，並以各委員意見相同者四分之三以上，決定之。

未能依前項做成鑑定決定時，由中央主管機關送請鑑定委員會委員作第二

次書面審查，並以各委員意見相同者三分之二以上，決定之。

第二次書面審查未能做成鑑定決定時，由鑑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召集全體委

員開會審查，經出席委員投票，以委員意見相同者超過二分之一，決定之

。

 

第 17 條

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認有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安排職業疾病鑑定委

員，依勞動檢查法會同勞動檢查員至勞工工作場所檢查。

 

   第 四 章  促進就業

 

第 18 條

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主管機關得依其意願及工作能力，協助其就

業；對於缺乏技能者，得輔導其參加職業訓練，協助其迅速重返就業場所

。

 

第 19 條

職業訓練機構辦理前條訓練時，應安排適當時數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課程。

 

第 20 條

事業單位僱用職業災害勞工，而提供其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者，得向

勞工保險局申請補助。但已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有關規定領取補助者，不

在此限。

 

第 21 條

主管機關對於事業單位僱用職業災害勞工績優者，得予以獎勵。

 

   第 五 章  其他保障

 



第 22 條

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發現其疑似有身

心障礙者，應通知當地社會行政主管機關主動協助。

 

第 23 條

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終止與職業災害勞工之勞動契約：

一、歇業或重大虧損，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二、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經公立醫療機構認定身心障礙不堪勝任

    工作。

三、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事業不能繼續經營，報經主管

    機關核定。

 

第 24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職業災害勞工得終止勞動契約：

一、經公立醫療機構認定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

二、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致事業單位消滅。

三、雇主未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四、對雇主依第二十七條規定安置之工作未能達成協議。

 

第 25 條

雇主依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第三款，或勞工依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至第四款

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

雇主依第二十三條第二款，或勞工依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者，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發給勞工退休金。

前二項請求權與勞動基準法規定之資遣費，退休金請求權，職業災害勞工

應擇一行使。

 

第 26 條

雇主依第二十三條規定預告終止與職業災害勞工之勞動契約時，準用勞動

基準法規定預告勞工。

職業災害勞工依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準用勞動基準法

規定預告雇主。

 

第 27 條

職業災害勞工經醫療終止後，雇主應按其健康狀況及能力，安置適當之工

作，並提供其從事工作必要之輔助設施。

 

第 28 條

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後所留用之勞工，因職業災害致身心障礙、喪失部分

或全部工作能力者，其依法令或勞動契約原有之權益，對新雇主繼續存在

。



 

第 29 條

職業災害未認定前，勞工得依勞工請假規則第四條規定，先請普通傷病假

，普通傷病假期滿，雇主應予留職停薪，如認定結果為職業災害，再以公

傷病假處理。

 

第 30 條

參加勞工保險之職業災害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終止勞動契約並退保

者，得以勞工團體或勞工保險局委託之有關團體為投保單位，繼續參加勞

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至符合請領老年給付之日止，不受勞工保險條例第

六條之限制。

前項勞工自願繼續參加普通事故保險者，其投保手續、保險效力、投保薪

資、保險費、保險給付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1 條

事業單位以其工作交付承攬者，承攬人就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應與事

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前項事業單位或承攬人，就其所補償之部分，對於職業災害勞工之雇主，

有求償權。

前二項職業災害補償之標準，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同一事故，依勞工保

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僱用勞工之雇主支付費用者，得予抵充。

 

第 32 條

因職業災害所提民事訴訟，法院應依職業災害勞工聲請，以裁定准予訴訟

救助。但顯無勝訴之望者，不在此限。

職業災害勞工聲請保全或假執行時，法院得減免其供擔保之金額。

 

   第 六 章  罰則

 

第 33 條

雇主違反第十七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十七條至第二十九

條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善，並處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

下罰鍰。經限期改善或繼續限期改善，而未如期改善者，得按次分別處罰

，至改善為止。

 

第 34 條

依法應為所屬勞工辦理加入勞工保險而未辦理之雇主，其勞工發生職業災

害事故者，按僱用之日至事故發生之日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以四倍至

十倍罰鍰，不適用勞工保險條例第七十二條第一項有關罰鍰之規定。但勞

工因職業災害致死亡或遺存障害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第一等級至

第十等級規定之項目者，處以第六條補助金額之相同額度之罰鍰。



 

第 35 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仍不繳納者，依法強制執行。

 

   第 七 章  附則

 

第 36 條

勞工保險局辦理本法規定事項有關單據及業務收支，均免課稅捐。

 

第 37 條

勞工保險局辦理本法有關事項，得設審查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組織、職掌等，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8 條

本法第十條及第二十條所定補助，經勞工保險局審核後，應提請勞工保險

監理委員會審議。

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審議前項補助時，應邀請衛生及職業訓練主管機關代

表、職業疾病專門醫師、職業災害勞工團體代表及職業安全衛生專家等列

席。

 

第 39 條

政府應建立工殤紀念碑，定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為工殤日，推動勞工安全衛

生教育。

 

第 40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1 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